
11111120232023..66..2020 星期二星期二

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6月20日

（2023）浙0304民初3861号
温州市中奇眼镜有限公司、宋小中：本院受理原告

温州亮彩眼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中奇眼镜有限
公司、宋小中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各一份。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
令：1、二被告支付原告欠款70151元及利息（利率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至债
务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
8月7日14时3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三溪人民法
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你们应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1102号
杨凯：本院受理的原告费晓伟与被告杨凯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等。判决如下：限
被告杨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费晓
伟借款36000元及相应的违约金（违约金计算：以借款
36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6日起按照年利率
3.7%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2元，公告费560元，
合计诉讼费1422元，由被告杨凯负担。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1破9号
2023年5月26日，本院裁定受理德清县德宝乐器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6月13日指定浙江
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担任德清县德宝乐器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案的管理人。德清县德宝乐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23年7月31日前，向德清县德宝乐
器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址：湖州
市吴兴区区府路1188号总部自由港A幢18层浙江京衡

（湖州）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13000，联系电话：
17858373136）。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德清县德宝乐器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德清县德宝乐器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
年8月8日14时30分在德清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舞阳街222号）或在湖州法院破
产案件一体化管理平台（http：／／hz.polz.cn）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1破10号
2023年5月26日，本院裁定受理德清胡桃里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6月13日指定
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担任德清胡桃里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管理人。德清胡桃里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23年7月31日前，向
德清胡桃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
址及通讯地址：湖州市吴兴区区府路1188号总部自由港
A幢18层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13000，联系电话：17858373136）。债权人申报债权，
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德
清胡桃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尽快向德清胡桃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8月15日14时30分在德
清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舞
阳街222号）或在湖州法院破产案件一体化管理平台

（http：／／hz.polz.cn）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人准时
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1破11号

2023年5月26日，本院裁定受理德清县新时代胶制
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6月13日指定
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担任德清县新时代胶制品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管理人。德清县新时代胶制品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23年8月14日前，向
德清县新时代胶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
址及通讯地址：湖州市吴兴区区府路1188号总部自由港
A幢18层浙江京衡（湖州）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13000，联系电话：17858373136）。债权人申报债权，
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德
清县新时代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尽快向德清县新时代胶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8月29日14时30分在德
清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舞
阳街222号）或在湖州法院破产案件一体化管理平台

（http：／／hz.polz.cn）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人准时
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849号
朱志虎：本院受理原告何吉成与被告朱志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本案原告
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
立即支付原告人民币
43000元；2、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用。上述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举
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
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定于2023年8月7日14时
30分在递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604民初1774号
郑赞浩：本院受理原告阮汉平诉被告郑赞浩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604民初1774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郑赞浩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阮汉平借款112524元，
并支付利息8488元，合计人民币121012元；二、驳回原
告阮汉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70元，由原告阮汉平负担
550元，被告郑赞浩负担27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1546号
余伟俊：本院受理原告蒋航军与被告余伟俊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783民初154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723号
王振宇、金红英：本院受理原告梅赛德斯-奔驰

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王振宇、金红英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0803民初17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4481元，减半收取2241元，公告费560

元，合计2801元，由原告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
司负担（已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2107号
衢州源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杨鹏：本院受理原告

吴丹丹、阮益、李禹衡诉被告衢州源谷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第三人杨鹏公司解散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和廉政监督卡等材
料。原告诉称要求解散衢州源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及
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8月10日上午9
时在高家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
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772号
王红珍、张铜盛：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柯城区龙化

幼儿园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民事诉讼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原告衢州市柯城区龙化幼儿园起诉要求你们支付学费
欠款4330元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9时在廿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
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1832号
张水林：本院受理原告郭文荣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1081民
初18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3年6月12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杭州
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3）浙0108民初2070号，受送达
人应为“陈冬”，特此更正。

丽水市鸿泰便民药店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311023255223923丢失，声明作废。公章丢失，
声明作废。声明人：丽水市鸿泰便民药店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3年6月20日

遗失声明
浙江凯创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81MA2B9WXH6P，遗失公章（章号：3304810045088），
声明作废。

浙江凯创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0日

遗失声明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收购的浙江立里服饰集团有
限公司（曾用名：红黄蓝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
置，拟以公开竞价或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对浙江立里服饰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红黄蓝集团有限
公司）债权总额 3,419.47 万元，其中：债权本金 3,099.26 万
元，利息 320.21 万元，代垫费用/万元，以上债权均暂计算
至2023年5月20日止。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保证人为良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立里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曾用名：浙江红黄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叶显东、金莉

萍。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
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
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

其它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23 年 6 月 20 日，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
商资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
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
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
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楼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271792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 193 号 301 室 邮政编码：

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联系

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0日

温州市合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瑞安市东展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公告
根据温州市合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瑞安市东展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的《债权转让合同》，温州市合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资产清单
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权、抵
押权、质押权等）依法转让给瑞安市东展科技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
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瑞安市东展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
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瑞安市东展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履
行义务或清算主体承担清算责任）。如公告中债务人、担保人、抵押物、主债权
借款合同号、抵押担保合同号、债权金额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特此公告。

温州市合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潘桥街道方岙村前岸路86号
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15381571625
瑞安市东展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镇鲍田上马村马前路81-5号
联系人：杨先生，联系电话：18968896755

公告资产清单：
瑞安市鼎辉建筑贸易有限公司债权清单交易基准日为2022年11月10日

（单位：人民币 元）
下列标的债权本息的交易基准日为 2022 年 11 月 10 日。在交易基准日

2022 年11 月10 日后，标的债权因处置抵押人福建中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
下抵押物已受偿 1800 万元，但下列标的债权清单中的本息计算金额尚未扣除
该笔 1800 万元清偿款，瑞安市东展科技有限公司故受让的下列标的债权清单
中本金及欠息金额还应扣除该笔1800万元清偿款。

特此公告。
温州市合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瑞安市东展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0日

债务人及担保人
债务人：瑞安市鼎辉建筑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人：瑞安市飞跃鞋业有限公司、浙江索亚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何明龙、林振光、浙江长征鞋业有限公司、福建中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裁判文号
(2014)温苍商初字第1591号
(2015)温苍执民字第2766号

债权本息总额

36405309.94

本金

14997311.18

利息(暂算至2022年11月10日)

21407998.7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转让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编号：浙江 Y11230078-1），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
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

转让给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
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
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金额：元 币种（人民币）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至基准日（即[2023]年[4]月[28]日）标的债权账面
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

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
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福日工贸有限公司（从农业银行收购）
浙江福日工贸有限公司（从平安银行收购）
浙江竑盛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玛极科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兴隆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武义广厦钢结构有限公司

超杰集团有限公司

武义家园医药原料有限公司

浙江浩力门业有限公司（从浦发银行收购）
浙江浩力门业有限公司（从平安银行收购）

武义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义乌市迪敏纺织品有限公司

武义县康达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千足经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鸿拓实业有限公司、陈勤俭、胡美兰、王鸿挺、李笑芳、永康市雅吕第一铸造厂
浙江永康弘福工贸有限公司、吕德枝、叶香彩、吕庚勇、沈秋献、陈勤俭、胡美兰
浙江弘盛工贸有限公司、吕志生、黄锦云、吕伟超、黄俊杰
东阳市新宝马金属制造有限公司、钱丽晓、胡志勇、陈美君、东阳市中信五金工具有限公
司、东阳市永福杯业有限公司、东阳市锦泰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曹文新、周爱锡、陈
晓、胡林巧、李福禄、贾夏宝

徐剑平、巩开兰、武义县光明文具厂、唐亮、汪益美

浙江武义广厦钢结构有限公司桂林永福分公司、浙江武义增荣食品机械有限公司、邱增
荣、陶松芝、陈俊杰、王亚萍、陈尚奎、李淑群

嘉禾工具有限公司、武义超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卢静波、陆杏、姜卫亮、陈巧莉

陶慧红、王伟全

浙江港尼迪工贸有限公司、章洪勇、李菊丽、浙江塞特尔机电有限公司、夏伟明、胡美圆
夏伟明、胡美圆、浙江宝鑫薄板有限公司、胡明先、应美云

陈广寨、郑月平

兰溪金龙装饰工艺品有限公司、浙江雅尔美娜服饰有限公司、童岳南、徐爱萍、浙江龙鹰
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徐玉龙、金国英
章岳祥、谢银娥、武义邦尔门业有限公司、章岳良、葛国如、谢银武、徐小青、浙江烁航工
贸有限公司、浙江武义康达工贸有限公司、吕志勇、李巧英

浙江千足集团有限公司、曹实践、浙江郑泰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抵质押物

\
\
\

\

抵押物1：巩开兰名下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县城原好来西家私装潢公司B-9号的房地产。抵
押物2：巩开兰名下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县城温泉路80号的房地产。
抵押物1：陈淑明、陈美娇名下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琉璃小区6弄1号的房地产。抵押物2：杨
志安、徐华英名下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城栖霞花苑一区1幢的房地产。抵押物3：杨志安、徐华
英名下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城栖霞花苑二区43幢的房地产。抵押物4：杨志旭、林瑛名下位于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温泉路8号地块金鼎大厦407的房地产。
\
抵押物1：俞仙英名下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明招路18号家园阳光城的房地产。抵押物2：涂斐
华名下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明招路18号家园阳光城的4套房地产。抵押物3：潘观春名下位
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明招路18号家园阳光城的6套房地产。抵押物4：温沧林名下位于浙江省
金华市武义县明招路18号家园阳光城8号楼第6层261号的住宅房地产。抵押物5：武义家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明招路家园阳光城的3套房地产。
\
\
武义机床制造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履坦镇岗头工业区金晖路6号的工业房地
产。

\

抵押物1：曹政戮名下位于武义县温泉南路1744号的房地产。抵押物2：黄豪杰名下位于永康市古
丽镇永丰村龙川西路179的房地产。抵押物3：朱美忠名下位于武义城东升东路40、42号的房地产。

账面本金余额

14343428.00
10453420.27
1739098.88

10848296.41

9989146.41

0.00

26178523.15

17624038.20

10286033.07
6366687.75

23000000.00

7457589.59

7178028.91

22427508.22

167891798.86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13613490.31
8337215.33
29667592.51

14176946.90

2321653.18

5117811.40

29146205.34

26945826.45

10672531.88
7738958.70

12672764.89

20046118.26

4947727.72

19142409.33

204547252.20

账面本息合计

27956918.31
18790635.60
31406691.39

25025243.31

12310799.59

5117811.40

55324728.49

44569864.65

20958564.95
14105646.45

35672764.89

27503707.85

12125756.63

41569917.55

372439051.06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4334.15

161541.00

0.00

0.00

0.00

175875.15


